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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伤保险市（州）级统筹工作的通知  

    
(川办发[2009]47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

见》（川府发〔2003〕42号）实施5年多来，我省工伤保险事业顺利推进，现已进入了全面、持续发展

阶段。为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作用，分散用人单位事故风险，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

要求，结合我省工伤保险事业发展实际，现就加快推进工伤保险市（州）级统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工作目标 

  从2009年开始，在全省加快推进工伤保险市（州）级统筹工作。今年实现市（州）级统收统支确

有困难的地区，可先建立风险调剂金制度。2010年全省基本实现工伤保险市（州）级统筹。德阳、绵

阳、广元、阿坝4个地震重灾市（州）应在今年实现市（州）级统筹。 

  二、工作标准 

  工伤保险业务管理工作实行“六个统一”：统一参保范围和对象、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标准、统

一基金财务核算管理、统一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统一待遇支付标准、统一信息管理。 

  三、基金的管理及使用 

  （一）各市（州）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统收统支，按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市（州）统一核

算调度使用（含扩权强县试点县）。 

   （二）当期基金征收的管理。 

  1.市（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当期省下达的工伤保险扩面和基金征收目标任务编制市（州）

基金年度征收计划，经市（州）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审核后报市（州）政府批准下达执行。 

  2.市（州）本级、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制定月征收计划，每月征收

的基金进入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并于当月底全部转入市（州）级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户，再由市（州）收入户划转至市（州）级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统一管理，县（市、

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同时向市（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报送当期征收情况。 

  3.有条件的市（州）可实行工伤保险基金收入直接缴入市（州）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工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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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待遇直接由市（州）拨付。  

  （三）当期基金支出的管理。 

  1.市（州）年度基金支出计划由市（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经市（州）劳动保障局、财政

局审核后报市（州）政府批准执行。 

  2.市（州）本级、各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待遇支付需求编制基金用款计划，经市

（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报市（州）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审定，由市（州）财政局将应支付的

基金每月按时划拨市（州）本级、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户。 

  （四）当期基金收支缺口的弥补。各县（市、区）当期完成基金征收任务后的收支缺口，由市

（州）级统筹基金调剂解决。当期没有完成基金征收任务而产生的收支缺口，由县（市、区）财政按

缺口部分的一定比例安排资金垫支，其余部分从县（市、区）留存积累基金中支付，留存积累基金不

足的由市（州）级统筹基金和县（市、区）财政各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解决，具体比例由各市（州）

政府确定。 

  （五）结余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县（市、区）在实施市级统筹前积累的工伤保险基金，经市

（州）政府同意可暂留存县（市、区）按原基金管理程序管理；需要使用时，由县（市、区）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经市（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报市（州）劳动保障局、财政局批准。 

  （六）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后，按照其相关规定执行。 

  四、工作措施 

  （一）各地要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市（州）级统筹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确市（州）、县（市、

区）两级工伤保险管理服务的工作职能、扩面征缴的工作责任、业务经办的工作流程、医疗康复辅助

器具机构服务协议的签订管理、完成目标任务的奖惩措施等。具体实施办法应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 

  （二）各市（州）政府应承担市（州）本级和所属各县（市、区）完成目标任务后的支付责任，

各县（市、区）政府要承担参保扩面、基金征缴和清欠等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的责任。同时要加强

督促检查，抓好工作落实。 

  （三）各市（州）、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工作经费仍由同级财政拨给，各级财

政应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业务开展的需要，保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经费。  

  （四）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工伤保险政策规定，强化征缴，规范支出。要加强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要充分发挥劳动保障、财政、审计部门和社保经办机

构的作用，加强基金监督管理，确保基金安全完整。 

  （五）省劳动保障厅要将各地实行工伤保险市（州）级统筹工作纳入年度劳动保障工作目标管理

考核内容，加强督查和指导。 

  各级政府、劳动保障和财政部门要统一认识，健全工作机制，采取切实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

保市（州）级统筹工作目标的实现，以推进我省工伤保险事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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